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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目前身在外地，未能出席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，就香港土地供應的規劃親身出席公聽會，

現透過書面回覆，提出相關意見。 

本人認為是次土地供應諮詢有以下盲點： 

1) 前設不正確：政府單方面認為土地供應必須增加，以應付所謂「發展」之需求，卻忽略可持續

性的問題。這種前設誤導公眾，使辯論失去意義。 

2) 過份著重土地供應，忽略居民實際需要：政府執意土地規劃之目的為增加住屋量，但未照顧民

生需求，如改善住屋質素、居住成本、環境保護、社會公平等，並依賴私人供應商進行開發，可

見這樣下去，大部份土地將被用作私人投機炒賣，用不得其所。 

3) 製造農地、海洋、鄉郊及郊野公園需要被開發之假象：忽略這些地方的生態及文化價值，視其

為工具，忽視其多樣性，跟社會教育提倡環境保護等價值及大眾的公共意識不相符。 

4) 欠缺社會科學及道德思維：小冊子及其他文件著重「土地供應不足」這未經辯證的論點，而非

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、社會影響評估及其他研究，再提出較開放性的辨論題目。這樣當地居民只

會被邊緣化，使國際社會及普羅大眾失望。 

具體例子為農地的公私營發展的建議。本人堅持農地農用的原則，期望新農業政策提出之農業優

先區得以盡早進行公眾討論。但政府直到現在仍未進行相關研究，亦未預先採取保護措施。這使

政府邀請各界就農地利用提出意見時，沒有任何研究基礎，而不法份子同時偷偷破壞農地，意圖

造成農地不可回復的假象；或是由發展商囤積及荒廢農地，使農業呈衰落的公眾印象。這些結構

性的社會、經濟及環境問題，不能單以一場「辯論」解決，而是需要由立法、行政及執法人員共

同努力，使公眾討論更具實質意義，土地正義得以彰顯。 

本人現就香港土地供應的規劃提出三項原則性的建議： 

1) 政府應放下「發展」是必然過程的前設，重新思考香港規劃是否合乎居民需要。 

2) 政府應積極保護現有之農地、海岸線、郊野公園等極具生態及社會價值的自然及人文資源，而

非視為經濟發展之工具。 

3)土地的運用應由社區持份者共同規劃，政府應下放權力，並擔任中間人的角色，協調各界共同

協商，提出更可行的土地運用建議。 

本人期望政府各界能採納以上提出之立場及建議，以及已聯署之「香港農業界別聯署 -- 反對土地

大辯論徵用農地網上聯署」(goo.gl/fYGZs6)之意見，改變諮詢及規劃方式，使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可

持續的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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